东莞理工学院莞城校区师生活动场地使用申请表

	申请单位
	
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活动日期及时间

（具体时间段）
	
	活动地点
	
	人数
	

	活动主题
	

	活动内容
	

	搭建舞台
	□是  □否

	拉电
	□是  □否

	赞助单位名称
	
	赞助金额
	

	后勤综合服务中心

提供的服务内容
	

	所需其他物资及

服务内容
	

	申请学院（部门）领导意见
	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后勤综合服务中心

意见
	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安保部意见


	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

1、采用先申请，先批准先得的原则，需要经申请学院（部门）领导签名同意，再到后勤综合服务中心（四号楼一楼后勤综合服务厅）和安保部（4407）申请同意。

2、此表一式三份：安保部、后勤综合服务中心各一份、自留一份。
